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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与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 

签署关于托管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50%股权之《股权托管

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日方股东三洋电机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洋电机”）、三洋电机（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洋中国”）向惠而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惠

而浦中国”）转让股份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相关事项完成后，公司与成为公

司主要股东的惠而浦中国及其关联方在中国境内的相关业务存在潜在同业竞争。 

为了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与惠而浦（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惠而浦”）签署关于托管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50%股权之《股权托管协议》，以有效解决在洗衣机、冰箱业务上与公司存在的潜

在同业竞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于 1988 年 10 月 7 日注册成立于香港，系

Whirlpool Corporation 控股子公司。 

法定股本：10,000,000 港元 

营业地址为：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 22号俊汇中心 17 楼 

业务性质：为一般商业，主要从事家用电器产品的销售活动 

业务负责人：余耀威 

 



2、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长兴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北侧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BORRA BARBABA 

经营范围：洗衣机、冰箱及其部件的开发、生产和组装等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经协商一致而确定。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具体事项： 

股权托管期间，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委派的海信惠而浦董事根据海信

惠而浦章程及合营合同的规定于董事会上享有的相应于拟托管股权（惠而浦香

港持有的海信惠而浦 50%的股权)的表决权、提案权将委托合肥三洋行使（涉

及海信惠而浦章程及合营合同修改事项除外）；托管股权除上述外的其他权利

（如处分权（包括但不限于质押、转让）和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利润分配））

仍属于惠而浦香港并由其行使。 

二、托管期限 

托管股权的股权托管期间为协议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如股权托管期间届

满前对拟托管股权形成了新的符合有关证券领域法律法规的避免潜在同业竞

争的方案，则在履行相应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股权托管期间可以提前终止。 

三、托管费用 

托管费为每年人民币 100 万元。 

四、先决条件 

协议自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①协议已经广东惠而浦董事会审

议批准；②协议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③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

事项以及公司日方股东向以惠而浦中国转让股份已获得所有必需的内部授权

及政府部门批准、同意，且惠而浦中国已持有超过公司总股本 50%的股份，且

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毕相应的股份登记手续。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为有效解决在洗衣机、冰箱业务上与本公司存在的潜在

同业竞争问题。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可以有效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双方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经过协商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发现有侵害公司及其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解决公司日方

股东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和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向惠而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转让股份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相关事项完成后，公司与成为公司主要股东

的惠而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的相

关业务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七、备查文件 

1、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股权托管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托管海信惠而浦

（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50%股权之<股权托管协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